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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 

中華民國93年4月5日考試院考臺組貳二字

第09300028441號令、行政院院授人給字

第0930061662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16條

；並自93年1月1日施行 

中華民國94年12月8日考試院考臺組貳二

字第09400107111號令、行政院院授人給

字第0940065897號令修正發布第16條條文

；增訂第7-1條條文；並自發布日施行   

 

第 一 條  本細則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(以下簡稱本條

例) 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所稱由軍、公、教人員、其

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者，指下列人員： 

一、本條例施行後，由現職軍、公、教人員、其

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，

且於任政務人員後，年資未中斷者。 

二、本條例施行前已任政務人員，於本條例施行

後仍接續在職，且於任政務人員前曾任軍、

公、教人員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

者。 

前項所稱軍、公、教人員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

事業人員之定義如下： 

一、軍職人員：指常備軍官、士官及士兵。 

二、公務人員：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並經

銓敘合格之有給專任人員。 

三、教育人員：指適（準）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規定資格聘任之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。 

四、其他公職人員：指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

鄉（鎮、市）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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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營事業人員：指公營事業機構具有公務員

身分之編制內職員。 

第 三 條 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規定，非由軍、公、教人

員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之政務人員，

服務機關及其本人無須按月撥繳公、自提儲金，如有

符合因公傷病退職或死亡撫卹者，由最後服務機關以

其接續歷任機關之職務，及其各職務在職當時之俸給

總額為標準，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計算應繳公提儲

金，一次發給政務人員或遺族。 

前項所需經費，由最後服務機關支付。 

第 四 條  本條例第八條第三款所稱不遵命回國者，除回國

命令訂有期限，逾期回國者外，其未訂期限者，以接

獲回國命令之日起逾三個月不回國者，為不遵命回國

。但有特殊之原因，經奉准者不在此限。 

第 五 條 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符合各該退休（職

、伍）法令之條件者，除於轉任前已辦理退休（職、

伍），或依其意願保留年資，俟再任軍、公、教人員

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時，依各該退休（職

、伍）法令辦理者外，應於轉任政務人員一個月內，

由各該軍、公、教人員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

員之原服務機關（構），函請其退休（職、伍）案件

之核定機關（構），以其轉任前最後職務之等級（階

）及待遇標準，辦理退休（職、伍）。 

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，未符合各該退休（

職、伍）法令之條件者，於轉任政務人員一個月內，

其服務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政務人員，得向其原服務機

關申請按其服務年資，依其轉任前原適用資遣法令規

定之給與標準核給一次給與，或於退職後五年內申請

發給，或依其意願保留年資，俟再任軍、公、教人員

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時，依各該退休（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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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伍）法令辦理。 

前二項所定期限，駐外人員必要時，得延長為三

個月。 

第二項人員如未核給一次給與者，於在職死亡時

，政務人員之遺族應填具撫卹事實表二份，連同死亡

證明書、全部任職證件、全戶戶籍謄本，由其服務機

關函請其轉  任前各該軍、公、教人員、其他公職人

員或公營事業人員之原服務機關（構），轉請其撫卹

案件之核定機關（構），以其轉任前最後職務之等級

（階）及死亡時之待遇標準，辦理撫卹。 

第 六 條  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退職之政務人員，於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服務年資，適用

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者，依下

列各款規定辦理： 

一、政務人員服務年資二年以上者，於退職時，

應填具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事實表一式

三份，並檢具本人最近一吋半身相片一張、

本條例施行前之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，

經由服務機關切實審核，彙轉銓敘部審查後

，送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，並俟考試院核定

後支給退職酬勞金。 

二、政務人員服務年資未滿二年，且具有軍、公

、教人員年資，符合原適用之退休（伍）規

定法令辦理退休（伍）者，於退職時，由其

服務機關函請其轉任前各該軍、公、教人員

之原服務機關（構），轉請其退休（職、伍

）案件之核定機關（構），以其轉任前最後

職務之等級（階）及退職時之軍、公、教人

員待遇標準，辦理退休（職、伍）。 

三、政務人員服務年資未滿二年，且未具有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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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、教人員年資，或未符合原適用之退休（

伍）規定法令辦理退休（伍）者，於退職時

，得依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八條

第四項規定，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職

撫卹基金（以下簡稱退撫基金）費用本息。

其利息計算至退職前一日止。 

前項第一款人員，服務年資逾三十五年者，其繳

納退撫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職之年資，依政務人員退

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

，依其本人繳付基金費用之本息，按年資比例計算，

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（以下簡稱基金管

理機關）一次發還，其利息計算至退職前一日止。 

前二項人員請領各該給與之權利，自退職之次月

起，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。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，

致不能行使者，其時效中斷；時效中斷者，自中斷之

事由終止時，重行起算。 

第 七 條  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在職死亡之政務人員，其遺

族應填具撫卹事實表二份，連同死亡證明書、全部任

職證件、全戶戶籍謄本，由其服務機關彙轉銓敘部，

辦理撫卹。 

前項遺族請領撫卹金之權利，自政務人員死亡之

次月起，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。但因不可抗力之事

由，致不能行使者，其時效中斷；時效中斷者，自中

斷之事由終止時，重行起算。 

第七條之一   退職政務人員或請領撫卹金、撫慰金遺族對於退

職案、撫卹案、撫慰金案之審定結果，如有不服，得

依訴願法提起救濟；如有顯然錯誤，或有發生新事實

、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，得依行政程序法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所稱未曾領取之退職金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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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曾併計年資核給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；所稱未曾領

取之離職退費，指未依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

規定申請發還個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，及依本條

例第四條規定之公提儲金。 

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之政務人員，於退職

或在職死亡時，依其轉任前原適用法令辦理退休（職

、伍）、撫卹或按資遣規定核給一次給與請領程序，

依第五條規定辦理。 

前項人員具有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前軍、公、教人員年資者，於退職或在職死亡時，得

申請發還本條例施行後之公、自提儲金本息，其如有

未領取公提儲金本息之政務人員年資，由政務人員或

遺族依最有利之方式取捨，並補繳退撫基金後，始得

併計軍、公、教人員退休（伍）、撫卹年資。 

前項補繳作業，應由服務機關轉送基金管理機關

，依政務人員服務年資，按轉任前軍、公、教人員之

等級（階），及依其所補繳年資之各該年度待遇標準

，對照軍、公、教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

，通知服務機關轉知政務人員或遺族一次繳入退撫基

金帳戶。 

第 九 條  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因執行職務發

生危險，以致傷病，指於執行職務時因遭受暴力或意

外危險以致傷病。 

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在辦公場所發

生意外，以致傷病，指在處理公務之場所，於辦公時

間內或指定之工作時間內，因處理公務而發生意外事

故以致傷病。 

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因辦公往返途

中遇意外危險以致傷病，指在合理時間，以適當交通

方法，直接前往辦公場（處）所之上班必經路線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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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辦公場（處）所退勤時，以適當之交通方法，直接

返回日常居住處所之下班必經路線發生意外以致傷病

。 

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四款所稱因盡力職務積

勞過度，以致傷病，指平時執行職務具有具體事蹟，

且其職責繁重，足以使之積勞過度以致傷病。 

第 十 條 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專任公職，指

中央及地方政府及所屬機關、各級民意機關、各級公

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、交通事業機構、軍事機關（

構、單位）、行政法人及其他依法組織之機關中有給

專任職務及契約進用按月支領固定工作報酬之全職職

務。 

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政府捐助經費

達法院設立登記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

，指財團法人辦理設立登記時，依登記聲請書所載之

財產總額、捐助章程所載之捐助人及捐助財產總額，

其中由政府捐助達該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。所

稱職務，指有給專任職務及契約進用按月支領固定工

作報酬之全職職務。 

第 十一 條  退職政務人員如有本條例第十二條停止領受月退

職酬勞金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停止原儲存之優惠存款

。 

退職政務人員有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及原儲存

之優惠存款情事者，應主動通知服務機關轉報支給機

關，並繳還原領退職酬勞金證書，停止支給月退職酬

勞金及優惠存款，如有違反者，依法懲處。 

前項人員，得於復權或再任原因消滅後，提出證

明文件，請求繼續發給。 

退職人員月退職酬勞金領受權及優惠存款停止後

，如有續領，應由支給機關追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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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二 條  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或政務人員退職酬

勞金給與條例規定，支領或兼領月退職酬勞金人員，

在本條例施行後死亡者，其撫慰金之請領，仍適用政

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之規定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冒險犯難，指

遭遇危難事故，明知其執行存有高度之傷亡危險性，

且依當時之時空環境，無從預先排除，而仍奮不顧身

執行公務以致殉職者。所稱戰地殉職，指在戰地交戰

時，因執行本職公務或因本職專長支援作戰任務而殉

職者。 

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因執行職務發

生危險以致死亡，指於執行職務時因遭受暴力或意外

危險以致死亡。 

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因公差遇險或

罹病以致死亡，指政務人員經機關指派，執行一定之

任務，其時程之計算係自出發以迄完成指派任務返回

辦公場所或住（居）所止，且其遭遇危險或罹病，必

須與公差具有因果關係。 

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四款所稱在辦公場所發

生意外以致死亡，指在處理公務之場所，於辦公時間

內或指定之工作時間內，因處理公務而發生意外事故

或猝發疾病，且由該意外事故或疾病直接使之當場死

亡，或自該場所直接送醫途中死亡，或自該場所直接

送醫繼續住院不治死亡。 

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因辦公往返途

中遇意外危險以致死亡，指在合理時間，以適當交通

方法，於前往辦公場（處）所之上班必經路線，發生

意外危險以致死亡，或在辦公場（處）所退勤時，以

適當之交通方法，於直接返回日常居住處所之下班必

經路線，發生意外危險以致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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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四 條  本條例第十五條所稱勳章，指依勳章條例所授予

者；所稱特殊功績，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經總統明令褒揚，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

者。 

二、依本條例第十四條核定因公死亡者。 

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政務人員受有勳章或有特

殊功績，於退職或在職死亡時，所增加之給與，由服

務機關支付。 

前項增加之給與，以支領一次為限，於依各該退

休（職、伍）、撫卹法令辦理退休（職、伍）、撫卹

時，不再重複發給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已成年因身心

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，指符合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

標準表所定之全殘廢或半殘廢標準，經中央衛生主管

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醫院證明者。 

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無人扶養者，

指依民法規定無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，且該遺族不能

維持生活，又無謀生能力，經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證明者。 

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所稱遺囑，依民法之規定

。 

第 十六 條 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
 


